【信息反馈】

从月饼税看社会
——《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》读后
（深院区海强，2013年11月25日）

在学校“关心下一代工作”网站上读了一院连逸青日推荐的《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1月18日）。这是一篇时文，反映刚过去的一个社会热点，国家税务局执行规定：公司发放的月饼是计入工资薪金总额的，工资薪金总额超过3500要缴纳个税。这看是一个小事件，但是在网上，社会舆论中掀起巨大讨论。
连月饼都要纳税，中国是不是苛捐杂税？这是很多工薪阶层最容易产生的错觉。然而事情的发生总会有它的背景原因，就像文中介绍的王二，原本是一个规规矩矩，安安分分的老板，每次按时按量纳税，但是周围的人发现避税的漏洞后，他也很快加入了这个行列，把自己的工资，家里的生活用品费等等全都纳入公司的支出中，在“合法”避开了个人所得税，同时他把给员工的福利变成各种不需纳税的实物，很显然他这种“聪明”的做法就会出现富人积聚的财富越来越多，国家的税务政策就起不到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，贫富差距就这样一步一步拉大！
月饼税征收的必要性，推荐的文章分析得很清楚，而我在这里主要分析，为什么我们对月饼税产生这么大的反应？不难看出，此政策一出台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员工每年发放的福利迅速减少，以往每个节假日的优惠卡，各种假日旅游，中秋的月饼，端午粽子都会减少，那可怜的一点的福利似乎都被剥夺掉了。更令市民反应剧烈的是随后又颁布的“加班费”纳入了须纳税范围，掀起又一轮激烈讨论，被不少媒体评论为工薪阶层牺牲法定休息时间、牺牲与家人团聚时刻，辛辛苦苦的加班劳动所得，很多甚至并非劳动者本人意愿，即便如此，能按规定拿到足额加班费的人也不多；而且加班者多半是特殊行业、特殊岗位的从业者，区区加班费其实就是血汗钱，加班税是合法，但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和普通人的感受，它就显得不合理，也不合情，市民充满“痛感”，直呼“伤不起”。
既然是不被市民认可的税务，为什么还要征收？我们尝试着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：原因一，类似于月饼的这类福利券，接受者可以转卖给黄牛，产生了一定流通经济。例如厂商印了一张100元的月饼券，以65元卖给了经销商，经销以80元一张卖给了消费者A，消费者A将月饼票送给了B，B以40元一张卖给了黄牛，厂商最后以50元一张向黄牛收购。你看，没有生产月饼，厂商赚了15元，经销赚了15元，A送了人情，B赚了40元，黄牛赚了10元。这就是月饼的证券化.然而这个过程是没有产生税收的！原因二，当这一切福利不需要纳税，最大的得益者不是工薪阶层，而是老板，那些掌握资产的阶层，当这些福利作为报酬的一种形式后，很明显能够拉拢到更多的员工奉献他们的廉价工作时间，加班或者承担其他的工作，个人单位时间的产生效益增多了，而真正返还到劳动者的效益增加量远远低于被廉价剥夺的效益，当这种循环开始后，我们贫富阶层差距就会明显增大！
所以每个简单的税收背后都有其经济原理基础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，调节经济！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2月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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